




 

附件： 

2019 年闽南杯足球冠军赛竞赛规程 

第一条  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承办单位等 

主办单位：福建省足球协会 

协办单位：厦门市足球协会 

承办单位：厦门市湖里区足球协会 

厦门市强波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马来西亚华人足球总会、泉州市足协、漳州

市足协 

第二条  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比赛时间：2019年 2 月 16-18日 

   （二）比赛地点：厦门市海沧体育中心 

第三条  参赛队 

    马来西亚华人足球总会、厦门联创世纪足球俱乐部、泉

州轻工大自然足球队、漳州联队 

第四条  参赛资格 

   （一）队员需凭二代身份证或护照报名。 

   （二）队员参赛需提交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 

   （三）境内队员须为福建省户籍人员或常住人员，户籍

人员可凭二代身份证或户口本。如是福建省外户籍的常住人

员，需提供 13 个月以上省内社保缴费证明。境外队员须为

持马来西亚护照或长期居住证的人员。 

第五条  参加办法 

   （一）参赛球队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前第一次报名，最

多可报名 25 名队员，领队 1 名，教练员 2 人，医生 1 人。

经第一次报名后，任何队员不得再更改报名为其他三个队的

队员。 



 

   （二）2 月 15 日 17:30 召开组委会和技术会议，各队需

确定 18名参加比赛的队员名单。 

第六条 竞赛办法 

   （一）每队胜一场得3分、平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 

   （二）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积分多者排名列前。如果

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按以下顺序排名： 

    （1）相关球队的积分； 

（2）相关球队相互比赛间的净胜球数； 

（3）相关球队相互比赛间进球总数； 

（4）相关球队在所有比赛中的净胜球数； 

（5）相关球队在所有比赛中的进球总数； 

（6）抽签。 

第七条  竞赛规则及相关规定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三）全场比赛为 90 分钟，上下半时各 45 分钟，中场

休息时间最多不超过 15分钟。 

   （四）比赛使用世达 5 号比赛用球。 

   （五）所有报名且符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都可上场比赛；

每场比赛开始前 60 分钟，教练员必须将填写的上场 11 名运

动员和 7 名替补运动员名单提交第四官员，赛前没填写的运

动员不得参加该场比赛。每场比赛允许每队替换 5 名运动员

（位置不限），但每队只可替换三次（在中场休息替换不计

入次数），运动员一经替出不得复入。 

   （六）同一名运动员被出示黄牌累计 2 次，自动停赛 1

场；同一名运动员被出示红牌，自动停赛 1场；被罚离技术

区域的球队官员，自动停止进入比赛场地 1场。自动停赛的



 

队员、在比赛中被出示红牌的队员、被罚离技术区域的球队

官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含技术区域）。 

   （七）如果一个队在比赛中场上队员不足 7 人时，依据

《足球竞赛规则》，比赛将终止，判对方 3∶0 胜。如比赛终

止时场上比分超过 3∶0，则以当场比分为准。 

   （八）如因特殊情况的干扰，造成比赛中断，经大会组

委会的多方努力仍未能恢复比赛，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大

会必须尽快（24小时内）补足 90分钟。 

   （九）每队必须备有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和护袜，

服装颜色必须认真填写在正式报名单内；比赛队员的姓名、

号码必须与报名单相符，否则不得上场比赛；守门员的比赛

服装颜色要与其他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比赛队员紧身

衣裤的颜色须与比赛衣裤的颜色一致，场上队长必须自备 6

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上场队员穿足球鞋，

必须佩戴护腿板，比赛服装和护袜的颜色必须全队一致，违

者不得上场比赛。 

   （十）如有不可抗拒的原因，需更改比赛日期，由组委

会作出决定。 

第八条  比赛监督、裁判长及裁判员 

   （一）比赛监督由福建省足协选派，裁判长及裁判员由

福建省足协裁委会选派。  

   （二）裁判员到达赛区工作，必须遵守各项规定。 

   （三）裁判员自备服装和鞋袜等裁判用品。 

第九条  比赛的管理 

   （一）每场比赛派出一位比赛监督负责比赛的管理。 

   （二）成立赛事组织委员会，包括竞赛、纪律、宣传、

安保、医护、场地、接待等小组，确保各项工作安全、顺利、



 

有序地进行。 

第十条  纪律委员会 

    对比赛中出现的各种违规违纪事件，由福建省足协纪律

委员会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予以处理。 

第十一条  经费 

   （一）境内队伍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各队在第一次报名时，需缴交纪律保证金 10000

元人民币，如无经济处罚，赛后将退回纪律保证金。 

   （三）裁判人员旅差、食宿和工作酬金由赛会负责。 

第十二条  奖励办法 

   （一）获得比赛第一名的球队将获得冠军奖杯。 

   （二）获得比赛第一名的球队将获得 10000 元人民币奖

金，获得第二名的球队将获得 5000 元人民币奖金。  

第十三条  比赛经营与广告 

    每队可预订获得场地广告位，每块场地广告收取成本费

1000 元，各队需于第一次报名时提供广告内容及标识（原

图），广告牌尺寸为 1 米×6 米，由承办单位负责制作。 

第十四条  其他事项 

    本竞赛规程未尽事宜，由主办单位另行通知。 


